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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今（2015）年 5 月 18 日，中共發布《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

行）》（以下簡稱《條例》）的文件，誠如公布的《條例》內容中所言，這是中共

有關「統戰」的第一部正式法規，亦是規範「各領域各方面統戰工作」，更重要

的是「推進統戰工作制度化、規範化、程序化」的法規，對統戰工作具有「里

程碑意義」。對於中共將統戰工作以法律形式加以制度化，其相關內容要點及對

我影響，深值我關注！

貳、值得關注的內容

《條例》內容共計 10 章 46 條，係中共中央統戰部於 2014 年 2 月起，召集

中央組織部、全國政協、中央臺辦、外交部、國家民委、國家宗教局、國務院

港澳辦、國務院僑辦 8 個單位，共同組成法規起草小組，訂定方向、研擬各法

條內容，並於 2015 年 4 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及政治局會議進行審議通

過後公布實施。

《條例》的第一章總則第四條有關「統一戰線工作範圍和對象」內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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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項便是「臺灣同胞及其在大陸的親屬」；第八章有關「港澳臺海外統一戰線

工作」專章的第三十條條文中更指出，對臺統戰的主要任務在於：「貫徹執行中

央對臺工作大政方針，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臺獨』分裂活動，廣泛團結

臺灣同胞，鞏固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基礎，在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完成祖國統一大業。」

此外，第三十一條有關海外統戰任務內容中提及「推進全球反『獨』促統

活動。」第三十二條則要求支援民主黨派及無黨派人士，指導相關人民團體及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海外聯誼會」等統戰外圍團體，發揮統戰作用。可

見，「一個中國」原則及「反獨促統」活動，仍是中共永不改變的目標，亦是政

策的核心價值。

參、幾點內容的蠡測

一、《條例》的制訂起草過程中，從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政治局常委、現任

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乃至中央統戰部部長孫春蘭等，均親自參與審議，顯見

中共官方對該部法規重視的程度，更可看出中共領導階層，在「祖國統一、避

免分裂」的思維指導下，對統戰工作寄予相當程度的厚望。

二、為能統一思想、觀念及律定作法，《條例》在第一章「總則」（共計四

條）中，便闡述制訂此法的目的。其次，將「統一戰線」的定義及內涵詳細說

明。其中第三條便明確指出「統一戰線」工作的指導思想及主要任務。再者，

特別將統戰工作的範圍及對象詳盡列出，此舉目的係希冀有利工作推動與指

導。由此可知，中共法規制訂的邏輯程序，尤其刻意圖出《條例》制訂的戰略

高度，強調其地位的重要性，以及實踐的必要性。

三、《條例》第二章述及「組織領導與職責」，其中第五條即規定，中央及

縣級以上地方黨委必須成立「統戰部」，期能推動各項統戰工作。因此第七條明

確指出，「統戰部」是黨委主管統一戰線工作的職能部門。因此就職責劃分方

面，其中第六項便要求「開展港澳臺海外統一戰線工作，聯繫香港、澳門、臺

灣和海外有關黨派、團體及代表人士，會同有關部門對香港、澳門地區統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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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工作方針政策和法律法規進行調查研究，做好臺胞、臺屬有關工作。」由該等

內容可發現，只要是臺籍人士（含其家屬）等，都是中共統戰的重要對象，並

無輕重之分。

四、《條例》當中的第九章，律定省級的「統戰部」係由同級的黨委常委

擔任，而市及縣兩級主管統戰部門者，則由同級黨委常委擔任或兼任。至於中

央部分，則成立「統一戰線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設置於中共中央的「統戰

部」。由此可看出，《條例》特別將主管權責釐清，期避免造成指揮領導上的模

糊，亦可更為集中資源的運用，避免浪費且可增進工作效能。

五、眾所周知的，中共制訂的各種條例中，並非以人民最大利益考量為

出發點，反而是從國家以及黨的利益角度思考，因此在第五章「民族工作」部

分，第十九條便開宗明義指出，「民族工作的根本要求是：⋯⋯堅持中國共產黨

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維護祖國統一，⋯⋯依靠各民族共同

力量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換言之，中共係訴求以「中華民族」利益為出發

點，然此訴求背後真正目的，仍是其一再強調且不鬆手的「堅持中國共產黨的

領導」。因此，只要超脫中國共產黨的利益，必將除之而後快！

而此一部分，延伸至第八章有關「港澳臺海外統一戰線工作」第三十條

條文中更指出，「對臺統一戰線的主要任務是：貫徹執行中央對臺工作大政方

針，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臺獨』分裂活動，廣泛團結臺灣同胞，鞏

固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完成祖國統一

大業。」由此可知，中共要揭示的大纛，仍是其從未改變的國家治理最高綱領要

求：不容分裂、國家統一！

肆、對我影響及應有省思

《條例》雖然只是將過去中共持續在進行的統戰工作予以法治化，而向來

將「黨的領導、武裝鬥爭、統一戰線」視為其革命的「三大法寶」，便可知該等

對「統戰」工作的重視的程度，而今「統戰」已從僅為一般層級指導性工作，

提昇至中央階層以法律形式規範的地步，而且是黨中央督責的制度性條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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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顯示出幾個值得我們關注及省思的地方：

一、自從孫春蘭接替令計劃成為統戰部部長後，接著在今年 7 月底召開的

中共政治局會議中，決議成立設置「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領導小組」。而自從習近

平上臺後，紛紛成立多個「工作領導小組」，以及見其後續的發展觀之，此乃當

前中共領導人的決策思維模式，欲從立法的高度，要求「全黨」上下貫徹其統

治意志。由此可知，《條例》是習近平至為關切的議題，甚至親自聽取匯報參

與審議工作，其重要性必然不可同日而語。簡言之，統戰工作已從以往的「各

自表述、各行其事、各遂其志、各獲其果」的階段，提昇至「有法、有據、有

理、有責」，且必須依從的階段。

二、就統戰會議的層級而言，由過去的國家級升級至「黨中央」層級，更

凸顯習近平擔任國家領導人後，一再強調「從嚴治黨、從制度治黨、依規定治

黨」的要求，因而從黨中央的立場主導《條例》的制訂，從而讓「統戰」成為

從上到下，各級黨組織的重要工作，隱含著習近平希望藉由統戰工作的成效，

力行「維護國家統一」，最後實現其「中國夢」的理想階段。

三、從《條例》的內容中可發現，將統戰的對象與範圍更為擴大，組織與

工作更為強化，有關對臺統戰的主要任務：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臺

獨」分裂活動，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明白的向世人昭示，中共是不允許有

分裂國土，影響國家統一的行徑出現。未來將可預見的，中共各級黨組織勢必

以更高規格、更廣泛深入且有成效的作為投入統戰工作，而且手段將更趨於無

形，對我而言，將更容易失去警覺心與反制能力，不得不慎！

四、統戰工作的執行單位劃分至縣級，可說是鋪下「天羅地網」態勢，過

去欠缺依循者，現在有了正式的規範，對我而言，許多地方縣市首長為了擴大

地方的發展（尤其是經貿發展部分），早已躍躍欲試，企圖以諸般手段急欲於與

大陸進行經貿交流，相較於中共而言，將更容易誘吸國人對其釋放利存有諸多

幻想，使其統戰工作更具優勢，更易於布局與推動。

此外，在制度設計方面，統戰部長即由同級黨委常委擔任，職務、事權

更加統一，指揮調度必將更加彈性靈活，能掌握運用之籌碼與資源勢將更為充

分，對我而言，恐更增加因應的難度與應處的空間。

五、《條例》第十九條「民族工作」中明確指出，「⋯⋯堅持中國共產黨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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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維護祖國統一⋯⋯」，可見「黨的領導、

祖國統一」，仍是其一條堅不可摧的圭臬，意指凡統戰的各項作為，均必須遵從

中國共產黨之領導，因此《條例》中無論提到的是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乃

至於臺胞及臺屬等等，均必須「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此一論述中共向來

未曾改變。易言之，未來涉及統戰事務及兩岸交流部分，仍然是中共「說了算

數」，我仍無任何置喙餘地。試想我處在一個不對稱的關係下，必然不利於我長

遠發展，吾人豈能不更謹慎為之！

六、對我而言，最有直接關係的就屬第八章「港澳臺海外統一戰線工作」

專章，尤其其中的第三十條有關對臺統戰部分。誠如眾所預判的，「一個中國」

及「反獨促統」仍是中共的無限上綱，對臺政策從未改變。就形式上而言，

港、澳兩地係中共所謂的「特別行政區」，但對我而言，事實上無論就形式層面

或法理層面分析，中華民國都是一個不容否認的完整主權獨立國家。中共向來

將「港、澳、臺」視為一體，除了是混淆視聽、造成「既成事實  的假象，更強

調是其一貫的主張與立場，亦即臺灣永遠是中共眼中的「地方政府」，所以「一

個中國」是永不改變的政策，「反獨促統」是唯一的政治標的。如此一再被矮化

的我們，未來面對制度化的統戰作為，挑戰將更形艱鉅！

七、上述都僅限於對《條例》內容的微觀思考，但若將格局放大，以宏觀

的思維面對《條例》的公布，有幾個更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一） 面對全球化的變局，加上中國大陸經濟實力日漸龐大，已成為世

界第二大經濟體，其國力的增長早已有目共睹，然而在實施改革開

放經濟起飛之後，中國大陸更欲成為世界大國，故積極走向世界舞

臺，亟欲與世界接軌，而全面的法治化，是面對全球的第一步，尤

其面對「中」、美勢力消長之際，中國大陸期盼在世界舞臺上，更具

有發聲及主導的力量。而今，「統戰」工作亦形成法治化，對全世界

而言，中共將更有說服力與法理依據，對我來說，未來在國際間與

之論辯與駁斥的空間恐更將限縮！

（二） 自從習近平上臺後，強力打貪防腐，雖然就政策面向及中共長遠發

展而言是對的，但總難免落入「派系鬥爭」、「整肅異己」的窠臼論

述中，甚至不被看好，還不斷唱衰的論調。但習近平以堅定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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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朝向法治化國家為依歸，積極制訂各項法規，訂定各種規範，使其

「合法性的權威」地位更形穩固，中國共產黨領導將更牢不可破！事

實上，《條例》展望的不只是相較於少數的統戰對象，更是直接向全

世界宣告，「統戰」是中國共產黨的政策與作為。因此，法治化對中

共而言，無論內部或對外，都具有戰略性的指標意涵。因此，吾人必

須跳脫既有框架，以多元思考面向，才能妥處因應之道！

伍、結語

日前中共公布《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一方面除了證實

中共對統戰工作的重視，以及推生統戰工作成效之決心外，從制訂法規及相關

內容發現，中共更將統戰工作賦予戰略性意涵，積極對統戰目標對象進行更有

效的統戰作為。其次，中共將統戰工作法制化，亦凸顯出中共將統戰工作，從

執行層級、掌管工作人員、工作內容等方面，均做了詳盡的律定，可見中共亦

亟於走上法治化的階段，俾利與世界接軌。再者，《條例》中無可避免的涉及對

臺部分，也無庸置疑的將「一個中國」、「反獨促統」政策列為首要且不可逆的

目標。

「有法不依」、「依法徒形」、「人治高於法治」，向來是中共最為人所詬病之

處，然而《條例》的公布，象徵著習近平有別以往領導人的政治風格，凡事講

究先取得立足點的合法性基礎，前提穩固後，便可大膽強力遂行其統治意志，

加上所謂「知臺派」的最高領導人指導下，我們還留有多少可揮灑的空間能與

之抗衡的實力籌碼，將是我們未來必須嚴肅面對的課題！


